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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并不简单，处理不好，可能还
需要给单位补偿。近日，万柏林法院
便受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案件回顾

2012年 3月，小强入职某大学，并
与该大学签订正式工作合同，合同中
约定，小强的服务期限为 5年。

2016年 10月，某大学为稳定教职
工队伍，制定《教职工履行服务期暂行
管理规定》。关于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晋升服务期，规定中写道：“凡在校通
过评审晋升正、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的人员，应履行专业技术职称晋升服
务期不低于 5年。专业技术职称晋升
服务期自任职资格批准之日起计算。
未满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晋升服务期的
经济补偿费=违约金×未满服务时间
（违约金暂定 2万/年）。”该规定公示于
该大学官方网站，小强作为教职工知
晓该规定内容。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3月，小强在
学校的资助下，前往新加坡某大学访学
半年。按照资助协议，访学结束后，小
强的服务期限需延长两年，即 2021年 3
月。2019年 12月，小强的职称晋升为
副教授（即副高职称）。2021年，小强申
请从该大学离职，并于 2021年 12月办
理离职手续。同日，某大学出具“未履
行服务期经济补偿缴费通知”，通知写
明小强离职须缴纳未履行服务期经济

补偿 83333元，随后小强在该通知上签
字确认，并向学校转账支付83333元。

如今，小强认为，某大学以晋升职
称为由增加其服务期，违反法律规定，
故诉至法院，要求学校退回其缴纳的
未履行服务期经济补偿款 83333元。

各执一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
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
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
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
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
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
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
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
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小强认为，晋升职称是其教学科
研发展的正当权益，并非某大学为其
提供的专业技术培训，某大学也没有
提供专项培训事项，用人单位无权据
此单方面随意增加其服务期。因此，
被告应退回其缴纳的所谓未履行服务
期经济补偿款 83333元。

对于小强引用劳动合同法要求返
还违约补偿金的做法，某大学表示并
不认可。某大学认为：第一，小强支付
经济补偿金的行为，是双方协商一致
的结果；第二，双方之间的纠纷是人事
纠纷，并非劳动纠纷，应优先适用于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不应当适
用劳动合同法；第三，小强向学校支付
经济补偿的行为为自愿，不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小强履行完毕支付经济
补偿金义务，现又要求返还，此行为违
背诚信原则，而且没有法律依据；第
四，学校制定的《教职工履行服务期暂
行管理规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且长期
公示，小强据此缴纳经济补偿，构成双
方解聘合同的专门约定。综上所述，
某大学称，小强要求返还未履行服务
期经济补偿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应当予以驳回。

法院审理

近年来，高校教师服务期未满辞
职被要求补偿的人事争议纠纷屡见不
鲜，如何在保护人员基本劳动权益和
聘用单位自主用人权益的同时兼顾信
用和公平原则、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
审理此类案件的难点。

本案中，被告某大学于 2016年制
定了《教职工履行服务期暂行管理规
定》，并在学校官网进行公示，履行了
对单位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的
公示和告知义务。

原告小强当时作为学校的教职
工，知晓该规定，若其认为该规定有不
当之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但原告
未提出异议，因此，其有义务接受被告
因工作管理制定的相关制度。

2021 年，原告在晋升了副教授职
称却未满服务期的情况下主动提出离
职，且在被告出具的“未履行服务期经
济补偿缴费通知”上签字确认并完成
付款，这是双方用行为对于解除聘用
关系、支付未满服务期经济补偿等事
项达成的一致意见，该行为应属于《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的相关情形，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应合法有效。

如今，双方已按该约定履行完毕
各自义务，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已支付
的未满服务期的经济补偿，有违诚实
信用原则，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小强向被
告某大学支付的未满服务期经济补偿
费用 83333元，按每年 20000元的标准
计算，该数额无明显畸高，也未超过原
告承担法律后果的必要限度，属于合
理范围。而面对原告的未到期离职，
被告为维护人才队伍的建设需重新投
入人力、物力进行人才选拔，因此，原
告向被告缴纳未满服务期经济补偿费
用并无不当。

最终，万柏林法院依法判决：驳回
原告小强的诉讼请求。

案件审理结束，法官表示，劳动者
要审慎签订协议，尊重契约精神，做好
本职工作，但若在离职时遭遇不合理
的索赔要求，也应勇敢站出来，用法律
捍卫自己的权利。

记者 任蕾 通讯员 张馨艺

服务期限未满 辞职要负责任

停 水 通 知
兹因配合太原市迎新东二条给水管线工程，需对

供水管线进行改造，定于2024年11月19日20时——

2024年11月20日8时在下列区域实施停水：

迎新东二条（新城南大街——迎新街）

新城村东街（迎新东二条——新城南大街）

望相关区域内的用户周知并提前做好储水准备，

因停水给您带来的不便请予以谅解。

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8日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一名外地男子醉卧街头，民警
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可他偷偷
跑出医院，不承想竟与民警再
度“相逢”。11月 16日，民警将
这名男子送往救助站。

11月 16日上午 10时 36分，
鼓楼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接到杨
女士报警，称府东街柳北口东
南角方向，路边躺着一名男子，
求助民警给予帮助。

接警后，值班民警郝建强、
辅警尹万林迅速赶到现场，发
现男子浑身酒气，处于深度醉
酒状态。民警询问相关信息，
男子语言含糊不清，答非所
问。

通过男子随身携带的身份
证，民警得知男子姓马，是一名
外地来并人员。随后，民警通
过马某提供的手机，拨打电话、
联系家属，但始终无法接通。

为避免马某发生意外，民警随
即拨打 120救护电话，将马某送
往医院进行醒酒诊治。

令人没想到的是，当天下
午，民警出警途中发现，马某竟
又躺在了马路边上。经与医护
人员核实，民警得知马某趁医
生不注意偷偷跑了出来。考虑
到马某是外地人，又联系不到
家属，民警出于安全考虑，驱车
将他送至救助站。

本报讯 (记者 张晋峰)11
月 18日，我市男子王某醉酒驾
车上路，结果在途中看到设卡
查酒驾的交警，于是逆行数十
米后，弃车逃跑，但最终被交警
小店一大队民警查获。

11月 18日 0时 10分，在体

育南路龙兴街口设卡查酒的小
店一大队四中队民警，看到一辆
黑色轿车在驶近检查点后，突然
掉头逆行。交警立即赶上前去，
黑色轿车逆行数十米后又停在
路边，一名男子跳下车试图逃
走，但最终被交警控制。经检

验，男子王某每百毫升血液中含
有182.95毫克酒精，是醉酒驾驶
标准的两倍还多。

目前，王某已因醉酒驾驶
被吊销驾照，禁驾 5年，同时因
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
追究刑事责任。

醉驾遇到检查 逆行弃车被抓

本报讯（记者 张晋
峰）男子高某，为了不到
500 元报酬，将名下银行
卡交给网络骗子，转走受
害人被骗资金近 3万元。
11 月 18 日，万柏林警方
通报，高某已被和平南路
派出所和反诈中心抓获，
受到拘留罚款处罚。

11月初，和平南路派
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
推送的线索，称 24岁的男
子高某有将银行卡借给
网络骗子的嫌疑。在掌
握确凿证据后，民警将高

某抓获。经审查，今年 7
月 26日中午，高某在玉泉
山公园内，将名下银行卡
交给不法分子，任由对方
实施诈骗，共转账 29970
元，全部为受害人梁某被
骗资金，高某因此非法获
利 470元。

鉴于高某的行为已构
成非法出租银行账户，警
方最终对其作出了罚款
1000元、行政拘留3日的处
罚。民警提醒大家，切莫
为了蝇头小利，出租或出
借银行卡、电话卡等物品。

本报讯 (记者 张晋峰)货
车司机赵某，连续驾驶 8个小时
没有休息，结果打了个瞌睡，导
致车辆失控，撞上中央护栏后
冲入对向车道。11月 18日，山
西高速交警二支队通报事故情
况，提醒大家切勿疲劳驾驶。

11月 8日清晨 6时，已经连

续驾车 8个小时没有休息的货
车司机赵某，行驶到天黎高速
时不由得打了个瞌睡，导致货
车失控，撞上中央护栏后，冲到
对向车道。值得庆幸的是，事
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高速交
警二支队三大队民警赶到现场
处置，查明事故原因后，认定赵

某负全部责任，并对其进行了
严厉的批评和安全教育。

交警提醒大家，凌晨、午
后、深夜是疲劳驾驶的危险时
段，驾驶人容易犯困，导致事故
发生。如果感到困倦，请立即
将车开进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
路休息。

长期疲劳驾驶 冲进对向车道

贪图蝇头小利
出借账户受罚

男子醉卧街头 送医竟又偷跑

职场人需注意


